中共莆田市委组织部
莆 田 市 人 事 局
莆委组参[2008] 40 号
	


转发省委组织部办公室、省人事厅办公室

关于机关工勤人员年度考核优秀奖励有关事项的通知
市直各单位：

   现将省委组织部办公室、省人事厅办公室《关于机关工勤人员年度考核一项戒律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闽委组办[2008]9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地本部门的实际情况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中共莆田市委组织部              莆田市人事局 

               2008年5月28日 

关于机关工勤人员年度考核优秀奖励有关事项的通知
  根据省委组织部、省人事厅《关于印发（福建省公务员考核办法[试行]）的通知》（闽委组通[2007]77号），经部、厅领导同意，现就机关工勤人员（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的工勤人员）年度考核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
1、 机关工勤人员在年度考核中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，当年应按规定给予嘉奖；连续三年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，给予记三等功。

2、 上述嘉奖及记功奖励的审批权限、奖金发放标准参照省委组织部、省人事厅《转发中组部、人事部关于印发（公务员奖励规定[试行]的通知》（闽委组通[2008]12号）执行。奖励审批表统一采用《福建省机关工勤人员奖励审批表》；《奖励证书》及奖章由省委组织部、省人事厅统一制作。
  附件：福建省机关工勤人员奖励审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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